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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耐久性试验法（2018 年度版） 

 

(1)耐水性试验 

 

1．主旨 

假定抗菌、防霉或抗病毒加工制品在与水(或温水)接触后，产品表面的功能性会降低

或丧失。为了评估制品的功能耐久性（耐水性），在耐水性试验等级划分表中规定的

试验条件(水温和浸泡时间)下处理试验片后，再根据加工制品具有的功能进行试验

（抗菌试验、防霉试验或抗病毒试验)。  

 

2．试验准备 

器具及装置如下，在没有特别指定的前提下，试验中使用的化学药品和器具应为日本工

业标准以及日本药典中指定的化学药品和器具。 

除下述器具以外，必要时还应准备其他器具。 

（1）干燥剂 

（2）量筒 

（3）浸渍用容器（最好使用材质为玻璃、聚乙烯或聚丙烯的容器，形状和容量没有

限制。请在充分清洗后使用 2。 

（4）Airbus 烘干机 

（5）去离子水或蒸馏水 

（6）加热装置 

（7）其他 

 

3．试验片的制备 

本试验所针对的试件原则上应为制品本身。也可使用与制品 3形状不同，但加工方法

及性能与制品相同的试验片进行试验。   

可在进行耐水性处理后再将试验片切割至合适尺寸，也可预先切割再进行耐水性处

理。试验片的制备需遵循加工制品性能评价试验方法。届时，还需制备以同样方法加

工但未进行抗菌或防霉处理的制品(未加工制品)的试验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１   用于进行加工制品性能评价试验的试验片，原则上必须使用通过本制作法得到的试

验片。 
2    请使用洁净的容器。另外，加工制品和未加工制品的试验片各有专用的浸渍用容

器，需分开使用。 
3    在制品形状特殊、难以制作试验片的情况下，也可使用对制品性能无影响的其他加

工方法制作试验片。 

若试验片不是实际产品，则应在试验结果中注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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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试验操作 

试验操作如下所示 

（1）在浸渍用容器中放入规定量（1cm2试验片的抗菌或防霉加工部分表面积，对应

2±0.4ml）的去离子水或蒸馏水，按照试验等级划分表中规定的试验条件保持试验温

度。如表 1 所示，根据制品用途将水温分为 4 个等级 1，并据此设定水温。若使用该水

量未能使试验片全部浸入，则可将水量设定为预定量以上。 

（2）将试验片放入容器中，使其全部浸泡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中，并放置规定的时

间 2。另外，在加热时，需在水温达到规定温度后，再将试验片放入浸渍用容器中。 

（3）浸泡 16 ~ 18 小时后取出试验片，沥干水分后立即进行( 在耐水性处理当天 )性能

评价试验。如果不能立即进行试验，应将试验片在干燥器或 Airbus 烘干机 3 中干燥及

存放。在无法做到的情况下，可将其存放在不影响其品质的容器（例如玻璃培养皿）

中。 

 

 
1 此表描述了耐水性试验的等级划分。 此外，若根据表 1 以外的试验条件（水温/浸

泡时间）进行试验，则应在试验结果中注明。 
2 浸泡时间只要累积达到规定时间即可，不一定要连续浸泡。 

当将多个试验片放置在同一容器中时，应保持一定间隔，保持试验面和容器内壁、试

验片的试验面之间互不接触，并将试验片的试验面同向放置，以使试验面互不重叠。  

另外，加工制品和和未加工制品的试验片不能放置在同一容器中。 

原则上试验片是静置的，不进行搅拌·振动等操作，但也可以根据试验的方便与否进行

判断，适当进行搅拌·振动。 
3 温度范围设定在 30 ~ 50℃。 

 

 

5．试验规定条件及等级划分 

耐水性试验的规定条件如下 

（1）浸渍温度１
 

（2）浸渍时间 

耐水性试验的等级与制品和水的接触程度有关，根据制品用途将其分为 4 个等级，如

表 1 所示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   耐水性试验的等级划分及其温度、浸泡时间等试验条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等 

级 

浸泡条件 

适用（范围） 水温 

（℃） 

浸泡时间  

（hr） 

0 无 

不与水接触的制品 

（除清洗外，制品在正常使用期间不会与水

接触） 

1 常温 2 16～18 
很少接触水的制品 

(会被溅到水的制品) 

2 50±5 16～18 
经常与水接触的制品 

（在水中放置或使用的制品） 

3 90±5 16～18 
经常与温水接触的制品 

（在温水中放置或使用的制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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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可按照比表 1 中的等级划分更严格的方式来进行试验。即在制品符合等级的试验条

件基础上，提高浸泡温度或延长浸泡时间。另外，在等级 3 的温度条件下，若出现试

验片变形、导致难以根据加工制品的性能评价标准进行试验的情况（如耐热性未达到

90°C 的热塑性树脂），也可将温度条件设定至试验片不变形的程度。但在这种情况

下，温度每下降 10℃，浸渍时间需提高 2 倍。 
2  常温：5 至 35°C（JIS Z 8703），请根据制品用途来设定试验温度。但温度的控制是

非强制性的。 

 

 

 

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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